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COVID-19 視障者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 

壹、目的 

本會「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以自助、互助、助人之精神為使命，期望結合

關心視障者及其家庭之相關資源，積極爭取視障者及其家庭之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福

利的資源連結！ 

為關懷視障者及其家庭因受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導致其在生活、就

業上陷入困境，本會特訂此辦法給予即時幫助，協助視障者及其家庭度過急難。 

貳、 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參、 急難救助金之申請項目 

本辦法提供下列二項 COVID-19 視障者急難救助申請方式： 

一、視障個案申請【視障確診個案】： 

1、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工作之視障確診者，且未領有任何商業保險防疫險

理賠，視障確診者以從業按摩且非企業進用者或街頭藝術表演者列為優先補

助對象。 

2、可由視障個案本人填具申請表單提出申請。 

3、每名 5000 元，名額以 50 名為原則，而由主辦與協辦單位依申請個案狀況進

行審核。 

二、機構申請【視障家庭疫情特殊狀況個案】： 

1、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視障家庭，且不限案家是否曾有確診者之條件，

因疫情導致其家庭經濟、生活等發生困難狀況之對象。 

2、須經由機構單位人員，如社工或學校老師填具申請表單提出申請。 

3、每名 5000 元，名額以 10 名為原則，而由主辦與協辦單位依申請個案狀況進

行審核。 

肆、 急難救助金之申請條件與救助原則 

一、 限於 111 年度 1 月至 7 月受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致急難困境，且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障礙者。 

二、 當年度未曾申請其他機構補助為優先，且申請本急難救助辦法以一次為原則。 

三、 所提供之各項申請資料如有隱匿、不實、偽造或缺漏，或是拒絕接受本會之電訪

或家訪者，將駁回申請。 

四、 當年度已領有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者請於急難救助金申請表註明。 

  



五、 本急難救助辦法暨申請表可至本會官網下載，提供下列本會官網連結：

https://www.pavi.org.tw/ 。 

六、 相關申請表與證明資料之紙本文件請掛號郵寄至本會，並註明「急難救助申請」。

『103 台北市大同區庫倫街 7 號 2 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收』。 

註：另須將「視障者急難救助金申請表」之電子檔(doc 或 odt 格式)E-mail 至本會信箱：

『service@forblind.org.tw』。 

七、 本會可依實際狀況，保有本急難救助辦法之修改權力，若有相關本會急難救助申

請疑問，請洽詢本會電話(02)2599-5210。 

 

伍、急難救助金之審核程序 

一、 申請方式說明 

(一) 『視障確診個案』：可由視障個案本人申請，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工作之

視障確診者，且未領有任何商業保險防疫險理賠，符合本項條件之申請對象，

填具急難救助金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得以向本會提出申請。將優先以從業

按摩且非企業進用或街頭藝術表演之視障確診者為補助對象。 

1、 資料初審：經資料審查無誤，本會得再經電訪或親訪進行審查。 

2、 審查委員會複審：若初審階段符合通過，將進入審查委員會複審，由本會社工、

秘書長及協辦單位代表共同審核申請案。 

(二) 『視障家庭疫情特殊狀況個案』：須經機構單位申請(*註 1)，由社福機構社工

（或學校老師）評估符合本項條件之申請對象後，填具急難救助金申請表，加

蓋機構關防（或學校關防）並檢附相關證明，向本會提出申請。 

1、 資料初審：經資料審查無誤，本會得再經電訪或親訪進行審查。 

2、 審查委員會複審：若初審階段符合通過，將進入審查委員會複審，由本會社工、

秘書長及協辦單位代表共同審核申請案。 

※備註： 

1. 所指社福機構單位含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社會局、鄉鎮市公所及區公所社會課、

政府立案許可或委託辦理所設立之社福機構社工；所指學校單位含括國內各公

私立之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學校老師。 

2. 本急難救助申請案，無論最終審查通過與否，申請資料將由本會留存備查，並

不另行退還申請文件。 

  

https://www.pavi.org.tw/


二、 收件審核期程說明 

作業項目 作業期間 說明 

(一)受理申請作業 7 月至 7 月底 
請備妥資料於期限前提出，收

件截止日之認定以郵戳為憑。 

(二)申請案審查作業 8 月至 8 月底 
收件後經審查核定最終結果與

補助額度。 

(三)撥付救助款作業 9 月至 9 月底 

將電話通知審核通過之申請

案，需提供轉帳資料並開立領

據證明文件。 

三、 申請資料說明 

 

申請項目 申請應檢具之必備證明文件 

【視障確診個案】 

1、 急難救助金申請表乙份(正本) 

2、 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3、 工作之執業證照或就職證明(影本) (*註 1) 

4、 確診隔離通知書(影本) 

5、 未領有防疫險理賠之切結書(正本) 

6、 疫情困難狀況之證明資料(影本)(*註 2) 

【視障家庭疫情特殊

狀況個案】 

1、 急難救助金申請表乙份(正本) 

2、 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3、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需有記事欄) (影本) 

4、 疫情困難狀況之證明資料(影本)(*註 2) 

※備註： 

1、 工作之執業證照或就職證明：依視障個案之工作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如按摩執

照、街頭藝人證照等。 

2、 疫情困難狀況之證明資料：依視障個案/視障家庭之急難狀況檢附相關資料，如

疾病診斷書、死亡證明、醫療或喪葬費用收據、失業證明等，或其他疫情困難

狀況證明資料。 

 

陸、救助金額與致送方式 

一、 『視障確診個案』擬定申請個案每人之救助總金額以新台幣伍仟元為上限。名額

暫定 50 名為原則，而由主辦與協辦單位依申請個案狀況進行審核。 

二、 『視障家庭疫情特殊狀況個案』擬定申請案家每戶之救助總金額以新台幣伍仟元

為上限。名額暫定 10 名為原則，而由主辦與協辦單位依申請個案狀況進行審核。 

三、 前二項之救助案，本會得再經電訪或親訪審查後，依其實際情況核給救助金額。

若經評估金額需求超過上限，得另以專案審核。 



四、 若因特殊專案，致本會原定之急難救助款項不敷分配或不足支應者，主辦單位可

經由特殊審計後酌予變更，惟本會保有最終甄審權。 

五、 經審核通過之申請案，本會將開立領據證明文件，視障個案本人須簽領憑證，並

掛號郵寄領據憑證資料(正本)及視障個案本人郵局或其他銀行存摺之相關轉帳資

料(影本)，寄至本會收件後將電話通知救助金於五個工作天內轉帳至視障個案者

本人之郵局或其他銀行帳戶。 

六、 審核通過之救助金為一次性給付，將列計當年度國稅局綜所稅之收入。 



符號「*」為必填欄位（第一頁／共三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COVID-19 視障者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收件編號 (此欄由本會填寫) 

*申請項目 □視障確診個案 □視障家庭疫情特殊狀況個案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A.機構單位相關資料申請「視障確診個案」免填本欄相關資料 

*填寫人姓名  *填寫單位全銜  

*填寫人職稱 
 

*填寫單位地址 
 

*填寫人電話 
 

*填寫人E-mail信箱 
 

機構/學校關防用印 機構/學校單位主管用印 申請社工/老師用印 

（請蓋大印） （職章） （職章） 

B.視障個案相關資料 

*個案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障礙類別 
□ 二 類， 編碼         ，效期   年   月   日 

□   類， 編碼         ，效期   年   月   日 

*障礙等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併隨其他障礙：              

連絡電話 
 

*聯絡手機   

*職業 □就學中  □待業中  □就業於                      

*居住地址 
 

*戶籍地址 □同上 □非同上，                             

家中收入情形 每月收入約         元 

*近一年內是否曾接受其他性質救助金：□無 □有，金額約        元 

*補助狀況簡述：請敘述補助單位、補助狀況....等。 

*急難變故發生日：  年  月  日 

*急難狀況簡述：請敘述家庭背景、成員及主要經濟來源狀況、急難原因及需求....等。（請務必詳實填寫，若

無將影響評估結果，說明欄不敷使用可另以 A4 紙增加描述說明） 



符號「*」為必填欄位（第二頁／共三頁） 

*申請應檢附文件  

※申請書(本表)及相關附件請依序排列後於右上角裝訂。 

---【視障確診個案申請之必備文件】--- 

□急難救助金申請表(本表正本)  

□視障個案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工作相關證明資料(影本)：（請勾選下列有檢附資料） 

□(1)工作執業證照(影本) ；□(2)工作就職證明(影本)。 

□(3)其他工作相關證明資料：                      。 

□確診隔離通知書(影本) 

□未領有防疫險理賠之切結書(正本) 

□疫情困難狀況之證明資料(影本)：（請依視障個案急難狀況勾選下列有檢附資料） 

□(1)疾病診斷書；□(2)死亡證明；□(3)醫療或喪葬費用收據；(4)失業證明； 

□(5)其他證明資料：                          。 

---【視障家庭疫情特殊狀況個案申請之必備文件】--- 

□急難救助金申請表(本表正本)  

□視障個案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視障個案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影本) 

□疫情困難狀況之證明資料(影本)：（請依視障個案急難狀況勾選下列有檢附資料） 

□(1)疾病診斷書；□(2)死亡證明；□(3)醫療或喪葬費用收據；(4)失業證明； 

□(5)其他證明資料：                          。 

 

※填表須知： 

1、視障個案及機構單位皆已詳閱知悉本辦法，且申請之視障個案本人同意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家庭

成員概況等申請資料，並同意本會與第三方查詢，供審核使用。 

2、通過審核者之救助金將為一次性給付，並列計於視障個案本人當年度國稅局綜所稅之收入。 

3、視障個案及機構單位皆已知悉明白申請之視障個案本人有權對本申請表與其附件行使以下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2)自費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5)請求刪除視障個案之個人資料。但若未完整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最終審核結果。 

*視障個案簽章：                        (必填)  

法定代理人：        (與案主關係：         ) 

※依個資法第九條「免告知義務」說明：若案主或法定代理人已簽名請略過本條說明。 

至今仍不知其法定代理人為何人（或無法聯繫），為免損害申請方接受救助審查權利，及促進

社會公益，故未向其告知以上事項。另為免影響審核結果，同意提供申請方之個人資料、家庭成員

概況，並同意本會與第三方查詢，請各相關單位配合協助案主度過難關。 

 



符號「*」為必填欄位（第三頁／共三頁） 

審核結果（以下欄位由本會填寫） 

1、資料初審：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電訪或家訪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日期：  年  月  日 

 □符合，送入本會審查委員會複審。 

 □不符合，原因                                  。 

備註： 

2、審查委員會複審： 

 □符合，核發急難救助金。 

 □不符合，原因                                  。 

備註：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救助金額 □5,000 元  □         元 

發給日期   年  月  日 領據號碼   

附註： 

1、申請「視障家庭疫情特殊狀況個案」請務必詳實填答本表(欄 A-機構單位及欄 B-視障個案)之相關資料，

如若為機構單位須加蓋機構關防或學校關防用印。 

2、經本會審查通過後之申請案本會將電話通知，並相關申請表及附件恕不退還（將尊重個人機密予以嚴格

保密）。 

 

 



 

切 結 書 

視障個案本人          （簽章），申請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COVID-19 視障者急難救助金」，已詳

閱知悉申請辦法，依個人狀況就下列項目勾選： 

□未曾領有任何商業保險之防疫險理賠 

□非從事於企業進用之視障按摩工作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急難救助

金，並附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立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